附件：  

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	申请人姓名
	
	申请人学号
	
	申请人
电话
	

	原教学
学院
	
	原专业
	
	原班级
	

	转入教学学院
	
	转入
专业
	
	转入
班级
	

	申请
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申请人违纪、欠费情况
	签名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转入
学院
意见
	        签名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: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（单位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: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备 注
	


注：1.“学生违纪、欠费情况”栏由转出学院核定后填写，无此类情况，请写“无”；
    2、根据转入教学学院的需要，将申请人相关材料（如课程成绩、平均分及学习成绩专业排名等，需转出学院审核后加盖公章）及“学籍异动学生须知”（需学生本人签字）作为附件一并提交。
